
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
薦送受訓人員作業程序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

參訓資格



管 理 發 展 訓 練

1

2

3

參訓資格

現職公務人員合格實授簡任第11職等，或
合格實授簡任第10職等職務滿2年以上。

年終考績最近3年2年列甲等、1年列乙等
以上。

各大專校院、學術機構現任專任助理教授
（助理研究員）4年以上人員；非政府組織
或非營利組織相當秘書長級以上人員；公
民營事業機構經理級以上人員。



領 導 發 展 訓 練

1

2

3

參訓資格

現職公務人員合格實授簡任第12職等，或
合格實授簡任第11職等之機關首長。

年終考績最近3年2年列甲等、1年列乙等
以上。

各大專校院、學術機構現任專任副教授
（副研究員）4年以上人員；非政府組織或
非營利組織相當副會長級以上人員；公民
營事業機構副總經理級以上人員。



決 策 發 展 訓 練

1

2

3

參訓資格

現職公務人員合格實授簡任第13職等或第
14職等人員，或合格實授簡任第12職等之
機關首長。

年終考績最近3年2年列甲等、1年列乙等
以上。

各大專校院、學術機構現任專任教授（研
究員）；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相當會
長級以上人員；公民營事業機構總經理級
以上人員。



作業流程



報 送 參 訓 名 冊

總統府及國家安全會議

中央二級機關

地方政府
及議會

各大專校院、學術機構、
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織

初審

3月15日前
函送保訓會

初審

3月1日前函送
中央一級機關

3月1日前
函送行政院

初審

1

2

3

4

初審



◆管理發展訓練

第一階段 書面複審
第二階段 評鑑中心法複審

遴 選 作 業 流 程

初審
作業

複審
作業

公布
錄取

確認被推薦受訓人員
資格條件及填具受訓
人員推薦表。由各主
管機關進行審核。
必要時，得召開甄審
委員會或組成臨時性
之審查委員會進行資
格條件審核事項。

依訓練計畫規定辦
理初審作業後，函
送保訓會。

依保訓會通知參加第二階
段，應全程參與各項遴選
評鑑作業（含英語簡報）
，未克參與評測，不予錄
取。

◆領導＆決策發展訓練

書面複審

5月下旬公布錄取名
單，由國家文官學院
辦理調訓事宜。

審核
條件



線上報送作業



報 名 資 料 登 錄

至保訓會全
球資訊網站
/便民服務/
培訓業務系
統
https://www.

csptc.gov.tw/

https://www.csptc.gov.tw/


報名資料登錄

請於培訓業務系統/
人事人員專區，以機
關憑證或輸入「機關
代碼」、「帳號」及
「密碼」（原請證系
統之帳號及密碼），
登入系統。

培訓業務系統網址：

https://web13.csptc.

gov.tw/WebACMS/

https://web13.csptc.gov.tw/WebACMS/


報名資料登錄

點選「高階文官線上報送系統」進入系統。



報名資料登錄

左側工具列選取「報名人員列表」後，選取「報訓年度」及
「訓練類別」。



報名資料登錄

點選「新增」後，登錄受訓人員資料。

受訓人員資料填寫完成後，點選「確定新增」，將於報名人員
列表顯示此筆資料，狀態顯示為「機關登錄中」。



如點選「修改」，可返回參訓人員資料畫面修改；如該筆資料
錯誤，請點選「刪除」，將該筆資料刪除。

報名資料登錄

確認資料內容無誤後，點選「完成作業並上傳」，於報名人員
列表狀態顯示為「機關登錄完成」，資料即報送中央一級機關，
此時已無法修改或刪除。



完成登錄後，於報
名人員列表「下
載」，可開啟或儲
存推薦表。
列印推薦表並確認
內容無誤後，依行
政程序核章。另依
規定程序進行初審
並函送推薦表，以
完成報名作業。

報名資料登錄



報 名 資 料 審 核

至保訓會全
球資訊網站
/便民服務/
培訓業務系
統
https://www.

csptc.gov.tw/

https://www.csptc.gov.tw/


請於培訓業務系統/
人事人員專區，以機
關憑證或輸入「機關
代碼」、「帳號」及
「密碼」（原請證系
統之帳號及密碼），
登入系統。

培訓業務系統網址：

https://web13.csptc.

gov.tw/WebACMS/

報名資料審核

https://web13.csptc.gov.tw/WebACMS/


報名資料審核

點選「高階文官線上報送系統」進入系統。



報名資料審核

左側工具列選取「審核報名人員」後，選取狀態為「機關登錄
完成」者，點選「審核」進入報名人員畫面。



進行報名人員資料審查，如確認無誤，請於資料表最下方點
選「通過」，該名人員資料即進入本會資料庫，點選後無法
更改，請確認後再點選。

報名資料審核

報名人員資料如有錯誤或資格不符，無法通過初審，請點選
「退回」，該名人員資料即退回報送機關。



於狀態選取「審核通過」，可查詢完成報名人員資料。

報名資料審核

於狀態選取「機關登錄中」，可查詢所屬機關尚未完成報名的
人員資料。



服 務 專 線

相 關 法 規 疑 義
02-82366971

02-82366972

訓 練 執 行 疑 義
02-26531542

02-26531545


